
22歲設計師張俊文於去年11月2日在中環用雨傘襲擊高
級督察頭部及管有兩罐噴漆，被裁判官鄭紀航裁定襲警

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兩罪罪成，判被告即時監禁5個半月。

投訴：指鄭官「裁決理由令人難以信服，有違『假定無罪』、『寧
縱毋枉』和『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人』等普通法的原則。此
外，鄭官於量刑時以『自私』、『令人厭惡』去形容被告人
的犯罪行為，構成偏頗。」

司法機構調查結果：
■鄭官於裁決時明言已謹記適用的法律指引，包括舉證責任，並
沒有違反適用的基本法律原則。

■鄭官提及「自私」、「令人厭惡」時，旨在指出案件罪責嚴重之
處，並對比其他案例，以說明量刑的考量。

■鄭官的裁決和判刑理由沒有表達任何個人或帶有政治傾向性的
言論，亦沒有表面偏頗的情況。

21歲學生馬子樂於去年6月11日在上環信德中
心公眾地方藏有3支黏有打火機的噴霧罐，經

審訊後被裁定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名成
立，最終判被告監禁10個月。

投訴：裁判官鄭紀航的判刑偏頗，針對擁有政治立場的被告

司法機構調查結果：

■鄭官於判刑前為被告人索取了勞教中心適合性報告。報
告指被告的身體健康狀況不合適進入勞教中心。

■鄭官考慮了案情、其嚴重性、案例和所有情況後，給予
兩個月的判刑折扣。

■鄭官的口頭判刑理
由清楚交待了量刑
的基礎和理據，沒
有表達任何個人或
帶有政治傾向性的
言論，亦沒有表面
偏頗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被「黃
媒」及黑暴捧為「第二代美國隊長」的煽
暴「獨人」馬俊文，今年8月至11月期間
多達19次在騷亂現場公開「播獨」，違反
香港國安法，涉及組織、策劃、實施或參
與旨在分裂國家的行為，上月24日被控一
項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於西九龍裁判法
院提堂及被拒絕保釋，須還柙至明年2月
10日再訊，他昨再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被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拒絕，將擇日頒
布書面理由。
現年30歲的男被告馬俊文，報稱無

業。被控2020年8月15日至11月22日
期間，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
施或者參與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

家統一行為，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
武力相威脅，即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中
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或非法改變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據了解，本案控罪橫跨3個月，共涉

及10個地點及19個場合，犯案地點包
括中區警署外、將軍澳PopCorn商場等
地，被告合共被拘捕7次。
其間被告除在多個攬炒派煽動「犯

聚」擾亂社區行動的現場叫喊「港獨」
口號外，又曾在網媒訪問中呼籲市民在
特定日子聚集討論及宣揚相關理念，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上月22日傍晚6時許，被告在將軍澳

PopCorn商場中庭高叫「港獨」口號及
唱出反修例歌曲，約半小時後被警方以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拘捕帶署扣查，並
在上月24日被控一項煽動他人分裂國
家罪，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及被拒絕
保釋，須還押監房看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黑暴今年2
月21日再借元朗「7．21事件」七個月，於全
港多處非法集結搞事。當日兩名職業訓練局男
生在輕鐵天水圍濕地公園站將3個膠欄杆拋落
路軌，兩人早前否認一項意圖危及鐵路乘客的
安全罪，經審訊後本月初被裁定罪成，還柙13
天後，昨日在屯門裁判法院被判入勞教中心。
兩名被告依次為謝思銳（16歲）及黎諾言
（17歲），報稱就讀職業訓練局文憑課程。
兩人被控今年2月21日在輕鐵濕地公園站路
軌上，將3個黃色塑膠柵欄非法及惡意放在
或擲於該鐵路上，危及乘坐位於鐵路上的車
輛或身處該鐵路上的人的安全。
辯方昨為首被告謝思銳呈上其中學校長、

青年學院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工的求情

信，指他有特殊教育需要（SEN），雖難以
表達自己，但本性不壞，現已後悔不應以非
法方式表達意見。
至於次被告黎諾言亦已後悔知錯，他犯案

僅希望阻止列車行駛，非欲導致傷亡，而列
車當時車速慢，僅25公里，受阻僅5分鐘，
案情並非最嚴重。

官斥行事魯莽不顧後果
裁判官王證瑜判刑時直指本案控罪和案情

嚴重，沒釀成意外全因車長及時察覺，否則
後果不堪設想。王官又引述報告指出首被告
行事魯莽不顧後果，以及次被告守法意識薄
弱，須判處具阻嚇性和懲罰性刑罰，遂接納
報告建議，判處兩人入勞教中心。

拋欄杆落輕鐵軌 兩男生被判勞教「美國隊長2.0」再申保釋被拒

三宗投訴不成立的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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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投訴不成立 還鄭官清白
司法機構完成三案調查 指無表面偏頗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涉及投訴裁判官鄭紀航審理的案件共有5宗，其中兩宗案
件因被告已向高等法院原訟庭提出上訴，因此司法機構

會待該案的司法程序完結後才跟進，其餘三宗案件的投訴則完
成調查。
其中一宗投訴不成立的案件，是身為設計師的22歲被告張
俊文於去年11月2日在中環用雨傘襲擊高級督察頭部及管有兩
罐噴漆，被鄭官裁定襲警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兩罪罪成；
鄭官針對被告管有噴漆罪行，斥被告自私、不顧公共秩序，部
分字句充滿仇恨、渲染暴力，破壞及分化香港，案件嚴重，被
告沒有悔意，就兩罪判被告即時監禁5個半月。

提及「自私」等詞 旨在強調罪責
司法機構認為，鄭官於裁決時明言已謹記適用的法律指引，
包括舉證責任，並沒有違反適用的基本法律原則。鄭官提及
「自私」、「令人厭惡」，旨在指出案件罪責嚴重之處，並對
比其他案例，以說明量刑的考量。鄭官的裁決和判刑理由沒有
表達任何個人或帶有政治傾向性的言論，亦沒有表面偏頗的情
況。
另一宗案件，是21歲學生馬子樂於去年6月11日在上環信
德中心公眾地方藏有3支黏有打火機的噴霧罐，經審訊後裁定
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名成立。鄭官判刑時，
提及涉案武器產生的火焰可達1.5米，並認為被告花工夫將打
火機綁上噴霧罐，可見是有所部署、有意持續使用。鄭官又指
法庭不能忽視物品落入他人手中衍生的危險，最終將被告判監
10個月。
司法機構認為，鄭官於判刑前為被告索取了勞教中心適合性
報告，鄭官考慮了案情、其嚴重性、案例和所有情況後，採納
12個月為量刑基準，基於被告人過往的良好品格，給予兩個月
的判刑折扣，判處被告10個月監禁。鄭官的口頭判刑理由清
楚交待了量刑的基礎和理據，當中沒有表達任何個人或帶有政
治傾向性的言論，亦沒有表面偏頗。
至於第三宗投訴，是81歲退休翁黃森球被控於今年4月16日在
西營盤襲擊「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對梁造成身體傷害，被
告在庭上承認「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並聲稱是「替天行
道」、「總之搞壞我哋中國地方就唔得」。鄭官判被告監禁3個
月6天，又勸喻被告「千萬不能因任何理由而犯案，要互相尊
重，消除成見，共同為香港建設和諧社會」。

無「合理化」犯罪 曾告誡勿用暴力
司法機構認為，按照鄭官和被告對話的前文後理，可見鄭官
沒有直接或間接地認同或鼓勵針對不同政見人士作出暴力行
為，更沒有「合理化」被告的犯罪行為，反而就被告在庭上指
會以暴力對付不同意見人士的恐嚇言論，再三告誡不可因意見
不同而訴諸暴力。鄭官亦沒有讚揚被告「熱愛社會」，他當時
只表示按被告自己的說法，他熱愛社會和因為政見不同作出案
中的犯罪行為，因此鄭官沒有表達任何個人或帶有政治傾向性
的言論，亦沒有表面偏頗的情況。
總裁判官蘇惠德強調，上述案件的裁決、判刑是裁判官經過
獨立斷案而作出的司法決定，訴訟任何一方針對司法決定不
滿，可以透過適用的法律程序，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或覆核。
蘇官留意到上述案件的被告人並沒有或已放棄以定罪不穩妥、
刑罰明顯過重等理由提出上訴，而律政司亦沒有以判罰明顯過
輕為理由提出覆核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
司法機構裁定「黃絲」對東區裁判
法院法官鄭紀航的多宗投訴不成
立，由此引起各界關注本港司法制
度的問題。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民主黨
前成員許智峯公然潛逃海外，而其
他多宗潛逃行為早已引起社會廣泛
關注，認為司法機構除判決投訴個
案外，棄保潛逃的問題亦應向公眾
作出詳細交代。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表示，就有關
涉及修例風波的案件中，不時發現
有被告棄保潛逃的問題，加上近日
民主黨前成員許智峯的個案可見，
他早於9月已開始部署潛逃，但最
後仍獲法庭發還旅行證件，「大搖
大擺」逃亡海外，令公眾譁然。
她認為司法機構應清楚交代有關

棄保潛逃案件的處理方法。她更指
出，由於未來還有大量類似案件需
要處理，若法官審理案件的能力不

足，便需要考慮是否進行內部培
訓，不能迴避問題。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

教授傅健慈表示，歡迎司法機構回應
判決的投訴，惟回應並未包括有關法
官輕易批准涉及修例風波被告的擔
保，導致出現多宗棄保潛逃的案件，
形容有關問題仍待司法機構解決。他
要求司法機構盡快交代有關的應對方
法和措施，釋除公眾疑慮。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黃國恩表示，就近年法官和裁判官對
涉及修例風波案件的被告給予保釋，
即使被告未能提供地址，仍給予高度
寬鬆的擔保條件，如保釋金不高、不
扣押其旅行證件等，做法完全偏離法
律規定的保釋原則，導致出現多宗棄
保潛逃、逃避法律責任的案件，公義
亦因此不能彰顯，他認為司法機構需
要作出適當回應，交代如何堵塞漏
洞，制止棄保潛逃潮，以免成為國際
社會的笑柄。

法律界促司法機構應對潛逃問題

攬炒派不僅招攬法庭

「旁聽師」、「送車

師」到法庭撐暴，更對

依法依據判刑的法官諸

多不滿甚至威脅。其中

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鄭

紀航在審理三宗案件

時，斥責部分被告渲染

暴力，破壞及分化香港，其行為是「自私」、「令

人厭惡」，但被撐暴「黃絲」投訴量刑時有偏頗及

針對有政治立場的被告。司法機構昨日公布總裁判

官蘇惠德調查的結果，裁定針對鄭官的投訴不成

立，並認為鄭官在裁決和判刑理由沒有表達任何個

人或帶有政治傾向性的言論，亦沒有表面偏頗的情

況。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同意總裁判官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鄭紀航早前
遭「黃絲」起底、恐嚇和投訴，
司法機構審查當中三宗，認為投
訴不成立。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黃絲」認為裁決對他們不利
時，便企圖對法官判案作出無理
干擾，強調為維護司法系統的莊

嚴性，應加強監管，並追究起底
恐嚇法官等違法問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
審查結果顯示，「黃絲」投訴根本
沒有理據，他們亦曾設立所謂「旁
聽師」、「起底師」之類的角色，
企圖干預每宗審訊，向主審法官施
壓，以求達到自己預期的結果。何
俊賢認為，有關方面應盡快堵截漏

洞，加強罰則，維護香港寶貴的核
心價值。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
今次事件清楚說明「黃絲」嚴重的
雙重標準，當審判結果對他們有利
時，就算如何離譜，仍然高喊「尊
重」法治精神，當有關判決合理，
真正彰顯法治精神時，反而作出大
量投訴，甚至針對某位法官，起底

及恐嚇等，企圖干預司法獨立。陸
頌雄認為，當局除要加強有關監管
罰則外，執法部門亦應就相關涉及
刑事罪行的行為嚴正執法，絕不姑
息。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
為免法官受政治壓力，以及避免外
界誤會法官傾向某一政治立場，任
何投訴機制須公開及具透明度。
她並認為，起底及恐嚇屬嚴重刑

事罪行，須嚴懲違法分子，維護法
治尊嚴。

「黃絲」屢擾法官 政界促增監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葛婷

81歲退休翁黃森球被控於今年4月16日在西營盤襲擊「社民連」
梁國雄（長毛），被告承認「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裁判官

鄭紀航判被告監禁3個月6天。

投訴：指鄭官以政見不合為理由去合理化被告的犯罪行為，又稱讚被告人熱愛社
會，是鼓勵暴力行為，對被告庭上的恐嚇言論置若罔聞、態度偏頗。

司法機構調查結果：

■按照其前文後理，可見鄭官沒有直接或間接地認同或鼓勵針對不同政見人士作
出暴力行為，更沒有「合理化」被告的犯罪行為，反而再三告誡被告不可以因
意見不同而訴諸暴力。

■鄭官沒有讚揚被告人「熱愛社會」，他當時只表示，按被告自己的說法，他熱愛
社會和因為政見不同作出案中的犯罪行為，從而考慮社會服務令作為一個判刑的
選擇。

■鄭官的口頭判刑理由已說明量刑的基礎，根據社會服務令適合性報告，被
告不適合履行社會服務令。

■鄭官沒有表達任何個人或帶有政治傾向性的言論，亦沒有表面偏頗的情況。
■■警方當日的拘捕行動。 資料圖片

■鄭紀航 資料圖片

■■張俊文於去年張俊文於去年1111月月22日在中環用雨傘襲擊高級督察及日在中環用雨傘襲擊高級督察及
管有兩罐噴漆管有兩罐噴漆。。圖為黑衣魔當日在中環街頭縱火圖為黑衣魔當日在中環街頭縱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馬俊文（左）早前在中區警署外被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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